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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-契約格式篇

白紙黑字，輕如鴻毛

一言九鼎，重如泰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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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(國際貿易)契約範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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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海外拓銷方式



1996

歐洲獨家經銷契約

我國必翔公司為拓展歐洲市場，與英國
DMA公司簽署為期5年的歐洲獨家經銷契
約。

2001
優先續約權爭議

契約期滿，必翔終止契約並另尋經銷商，
DMA認為依約享有優先續約權，控告必
翔違約。

2004

判決確定並請求執行
必翔敗訴，判賠約新台幣7.5億元，因必翔放棄
上訴，本案判決確定。
DMA持該確定判決在我國提起請求宣告確定判
決准予強制執行之訴。

2015

准予執行並連帶負責

最高法院駁回必翔上訴，必翔夫妻與必翔
公司負連帶責任，准予強制執行。

三
、
必
翔
公
司
歐
洲
經
銷
案



7

天上可能掉餡餅，

但也可能是陷阱。

PART 2-貿易風險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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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貿易風險種類



二、案例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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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律師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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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的自由不是你的自由

使用開源不一定能節流

PART 3-智財紛爭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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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GPL條款



被告德國友訊所販售 產品的驅動程式採用 授
權程式，但是產品中並未附上無擔保聲明，亦未提供使
用者驅動程式原始碼以及 文字全文，有違 規
定。

• 程式分別為 、 與 。
• 原告 並非原始開發者或著作權人，但

此三程式的著作權人均授權 提起訴訟。

• 年 月德國法蘭克福地院判決被告應
賠償 歐元。

• 被告放棄上訴，全案確定並可執行。

事實

提告

判決

二、德國友訊GPL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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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律與智財層面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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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品銷售，風險常伴

如履薄冰，步步驚心

PART 4-產品責任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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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產品責任



二、盛香珍果凍案

2001.10

美國FDA宣布全美禁售盛香珍的果凍。

2001.2

美國2歲男童食用時噎死。
加州法院判決賠償美金5000萬

（約NT18億）

2000.11

美國3歲男童食用時噎死。
矽谷法院判決賠償美金5000萬

（約NT18億）

1999.4

美國9歲女童食用果凍因噎窒息成

植物人，並於2年後死亡。

加州法院判決賠償美金1670萬

（約NT6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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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責任預防與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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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有一批○○很便宜

通通賣給你

PART 5-反傾銷稅篇



 傾銷：生產者在我國銷售的價格比外國銷售價格還要高，並對該
外國產業造成實質損害時，即可能構成傾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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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反傾銷之調查程序與裁定



2021

TW

US

2020

反傾銷稅命令

• 7月，ITC作成確認實質損
害存在的肯定初裁。

• 12月，DOC作成確認傾銷
事實存在的肯定初裁。

• 南港輪胎101.84%
• 泰豐輪胎84.75%
• 正新橡膠20.04%

• 5月，DOC作成確認傾銷事
實存在的肯定終裁。

• 7月，ITC作成確認實質損
害存在的肯定終裁。

• 7月，DOC發布反傾銷稅命
令。

二
、
我
國
輪
胎
出
口
美
國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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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程序參與及救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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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的

平衡點上，即法之所在

PART 6-紛爭解決篇



法尋求說

• 應該視各個不同紛爭事件之特徵，利用訴訟程序提供當事人一個尋求立於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平衡點
上的真實，而此一真實因係符合當事人之利益，故可稱之為值得當事人信賴之「信賴真實」。

實體法上權利
訴之聲明所涉及的利益

慎重而正確之裁判

實體利益

勞力、時間、費用
成本的付出要有效率

迅速而經濟之裁判

程序利益

信賴真實

一、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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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機制分析與說明



1

2

3

4

Fast and effective 

creation of your 

presentation

諮詢專業

審慎考慮

自己決定

三、律師建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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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富貴險中求

謹慎駛得萬年船

PART 7-本文結論



PART1

PART2

PART3

PART4

PART5

PART6

01 白紙黑字
更勝一言九鼎

謹慎履約
遵守知道你的客戶原則

03 自由開源
宜建立法律及政策雙重保障

04
產品銷售
需規劃事前預防與事後處理

05 廉價出口
需注意是否構成傾銷

06
紛爭解決
應兼顧實體及程序利益

02
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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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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